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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贵州商学院委员会学生工作部
（武装部、学生处、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）文件

黔商院学工发〔2024〕35 号

关于做好 2024 年度学生生源地信用
助学贷款退费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2024 年度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到账，并按规定冲抵

贷款学生学费、住宿费，为及时、准确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

尚有余额的学生退费工作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资料报送要求及时间

认真核对《贵州商学院 2024 年度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

多余部分退费明细表（截止 2024 年 12 月 4 日）》（见附件 1）

中的各项信息并将银行账号填报完整，于 2024 年 12 月 6 日（星

期五）早上 11 点以前把相关资料（电子和纸质一式二份）报送

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（思齐楼 304 室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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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根据学校财务处要求，请提供正确的中国农业银行账

号，各学院务必准时、精准上报贷款学生相关资料，否则将影响

贷款学生退费工作。

（二）由于涉及学生隐私信息，各学院的《贵州商学院 2024

年度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多余部分退费明细表（截止 2024

年 12 月 4 日）》《贵州商学院 2024 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高

校到账明细》单独发放到负责老师处并做好相关表格存档工作。

（三）助学贷款不足的学生请于 2024 年 12 月 9 日前缴清费

用。

附件：1.贵州商学院 2024 年度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

多余部分退费明细表（截至 2024 年 12 月 4 日）

2.贵州商学院 2024 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高校

到账明细

学生工作部

2024 年 12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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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商学院学生工作部 2024 年 12 月 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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